
粘贴单编号 本页粘贴张数 本页单据金额

票据粘贴原则：

1 . 取 得 的 小 于 A 4 纸 1 / 4 面 积 的 小 尺 寸 原 始 凭 证 ( 如 火 车 票 、 出 租 车 票 ) 应 分 类 后 , 并 注 明 粘 贴 单 编 号 、 本 页 粘 贴 张 数 及

本 页 单 据 金 额 ， 发 票 四 个 角 均 需 要 粘 贴 牢 固 ， 不 得 层 层 覆 盖 、 遮 挡 ， 进 行 平 铺 式 粘 贴 ；

2 . 电 子 发 票 、 增 值 税 发 票 、 机 票 行 程 单 等 大 尺 寸 发 票 无 需 粘 贴 在 此 粘 贴 单 ， 统 一 整 理 粘 贴 于 报 销 单 据 后 即 可 ；

3 . 本 页 单 据 金 额 为 对 应 票 据 粘 贴 单 上 粘 贴 的 票 据 金 额 ， 并 非 可 报 销 金 额 ；

4 . 粘 贴 单 编 号 书 写 举 例 ：如 果 本 次 报 销 原 始 发 票 粘 贴 单 共 四 张 ，每 张 “ 粘 贴 单 编 号 ” 应 分 别 填 写 4 - 1 、4 - 2 、4 - 3 、4 - 4 ；

5 . 考 虑 到 环 保 且 不 浪 费 资 源 ， 在 不 涉 密 的 情 况 下 ， 可 使 用 背 面 作 废 的 A 4 纸 作 为 粘 贴 单 ；

6 . 粘 贴 单 上 的 “ 粘 贴 单 编 号 ” 、 “ 本 页 粘 贴 张 数 ” 及 “ 本 页 单 据 金 额 ” 均 应 规 范 填 写 、 不 得 随 意 涂 改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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